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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目前实施进展，以及后续发展考虑，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投资风险，公司拟将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消防机器人及消防训练模

拟产业化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总计 18,455 万元和利息收入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48号）核准，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式合计发行 61,177,642 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 10.02 元/股。2016 年 5 月 13

日，公司实施了 2015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10股转增 10股），因此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发行的股票数量由 61,177,642 股调整为 122,355,287 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

票价格由 10.02 元/股调整为 5.01 元/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613,000,000 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94,810,800.00 元，分别用于“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17,000 万元、“消防机器人及消防训练模拟产业化项目”18,455 万元、“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机用高性能磁体研发与产业化项目”13,060万元、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

金 10,966.08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和信验字

（2016）第 000051号《验资报告》确认。公司将上述资金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消防机器人及消防训练模拟产业化项目”总投

资 18,455 万元，截至 2019年 3月 31 日，累计投资 0元，余额 18,455 万元。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2015 年 11 月 17 日，东阳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东发改备[2015]154 号《东阳市企业投

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准予本项目备案。 2015年 11月 20 日，东阳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东环（2015）

248 号《关于浙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消防机器人及消防训练模拟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审查意见的函》同意本项目建设。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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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本项目总投资金额 18,455 万元，项目建设期计划为 2.5年，

主要包括项目前期准备、土建施工、设备安装、竣工验收等阶段。项目第三年开始部分投产，

第五年起开始完全达产。截至 2019 年 3月 31日，该募集资金项目实际累计投入 0元。 

公司于 2018 年 3月 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缓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其中“消防机器人及消防训练模拟产业化项目”实施进度

计划延后 24个月。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由于我国消防机器人领域发展较为缓慢，行业尚未成熟，相关技术规范标准欠缺，该行

业未能形成较大规模应用市场。公司秉持审慎严谨的投资态度一直放缓对该募投项目的投资。

基于该领域后续发展及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出于稳健投资的原则，公司拟终止对该募投项

目的继续投资。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说明  

公司拟将上述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余额总计 18,455 万元和利息收入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本次变更剩余募集资金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投

资风险，有效整合资源，促进公司整体发展。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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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受让浙江英洛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企业规模，优化业务结构，延伸公司产业链，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拟受让横店集团英洛华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洛华电气”）持有的浙江英洛华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洛华装备”）66%的股权。 

浙江英洛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11月 2日，注册资本为 7,500万元，法定

代表人：蒋晖，住所为浙江省东阳市横店电子产业园区，经营范围是工业阀门、机电产品、

铸件及其他金属制品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以上范围不含电镀）；自营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英洛华装备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2,445.98 万元，负债总额

为 11,327.72 万元，净资产为 11,118.26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820.69万元，营

业利润 922.64万元，净利润 753.78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59.27万元。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其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3,162.73万元，负债总额为 12,106.72

万元，净资产为 11,056.01万元，2019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2,447.08万元，营业利润-58.57

万元，净利润-62.25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19.64 万元。 

公司拟以 2019 年 5 月 6 日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青天

评报字［2019］第 QDV117 号）中净资产评估值 202,288,298.07 元为参考依据，以 13,351

万元的价格受让英洛华电气持有的英洛华装备 66%的股权。 

英洛华电气系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公司，与本公司同受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控制。因

此，本次受让股权事项属于关联交易，但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说明和独立意见。 

由于该项交易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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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对员工长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更好地促

进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公司拟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于二级市场购买。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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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办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保证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授权董事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3）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的约定取消计划持有人的资格、提前终止本次持股计划； 

（4）授权董事会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作出决定；  

（5）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发生变化的，授权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若在实施过程

中，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公司

股票购买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延长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期； 

（6）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的相关登记结算业务及所

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7）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涉资金账户的相关手续及购买股票的锁定、

解锁以及分配的全部事宜； 

（8）授权董事会拟定、签署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协议文件； 

    （9）授权董事会对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作出解释； 

（10）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有关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上述授权

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日内有效。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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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规范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试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英洛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之规定，特制定《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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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作如下修改：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

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公 司 经 山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以 晋 政 函

[1997]72 号文件批准，以募集方式设立；在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号：140000100055468。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

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公司经山西省人民政府以晋政函

[1997]72号文件批准，以募集方式设立；在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140000276205461E。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

成,其中独立董事 3人。设董事长 1人,副董事

长 1 人。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由 8 名董事组

成,其中独立董事 3人。设董事长 1人。 

第二百零八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

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

时,以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

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第二百零八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

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

时,以在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次核

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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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内容做如下修改: 

原“第三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人。设董事长1人,副董事长1人。” 

修改为：第三条 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人。设董事长1人。 

除上述修订外，《董事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不变。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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